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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

第四次会议决议

中国三峡新能源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

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次会议于 2025 年 4 月 22

日以现场会议并结合通讯方式在北京召开，会议通知已于 2025

年 4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。本次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 3

名，实到独立董事 3 名。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

《公司章程》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会议合法有

效。会议由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召集人胡裔光主持，形成决议如

下：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向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授信额

度并重新签订<金融服务协议>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

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，本次拟向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

申请 300 亿元授信额度并签订《金融服务协议》事项符合公平

合理、市场公允的交易原则。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保障公司资

金需求，所形成的关联交易是必要、合法的经济行为，符合公

司的长远发展目标和股东的利益。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

司及全体股东，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，同意将上述

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。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



二、审议通过《关于<公司对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

评估报告>的议案》

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，公司出具的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

司风险评估报告对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资质、内控、

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估，并得出较为完善的风

险评估意见。同意将本评估报告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

七次会议审议。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

三、审议通过《关于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

案》

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，公司预计的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

易事项符合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，定价合理公允，所形成的关

联交易是必要、合法的经济行为，遵循了自愿、公平、合理、

诚信的原则，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和股东的利益。上述关

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

的情形，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

十七次会议审议。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

四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子公司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

案》

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，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子公司正

常生产经营需要，交易定价公允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，

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

性，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

次会议审议。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

中国三峡新能源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胡裔光、王永海、杜至刚


